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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港中讯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权解除冻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股权司法冻结基本情况 

2017年 11月 9日，公司股东陆正明持有的公司 17,800,000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 89.00%被司法冻结，冻结期限为 2017 年 11 月 9 日起

至 2018 年 11 月 8 日止。相关情况详见 2017 年《张家港中讯邮电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后续情况说明公告》（补发）（公告

编号：2017-051）。 

二、股权解除司法冻结情况 

2017 年 12 月 14 日，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作出《民事裁定书》 

【(2017）苏 0582民初 11530号之一】，裁定书裁定：解除对被申请

人陆正明在张家港中讯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冻结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出具的截至 2017年 12月 19日

公司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显示，公司股东陆正明持有的

17,800,000股股权已解除司法冻结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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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民事裁定书》 【(2017）苏 0582民初 11530号之一】； 

 二、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》。 

 

张家港中讯邮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2月 19日 

 


